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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忠: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舟山光大
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杨志忠
采购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舟山仲裁委员会
裁决书[舟仲裁字（2017）第 35 号]，裁决内
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杨志忠支付申请人舟山
光大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欠款 382000
元，并赔偿支付申请人利息损失（该损失以
382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日起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

二、对申请人舟山光大环境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三、本案仲裁费10850元、公告费1000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杨志忠承担，因申请人
全额预缴本案仲裁费、公告费，被申请人杨
志忠承担部分径行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裁决被申请人杨志忠支付给申请
人的款项，限被申请人杨志忠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上述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为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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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3破29号之二
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依法裁定受理温州东特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
定温州嘉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东特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东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8年9月6日前，向温州东特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
汇路81号金融服务区A3幢917室；联系人：朱俊敏；联系
电话：13806681925）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
州东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温州东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2日上午9时在第18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温州东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
建东、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收到受理破
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
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
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强清1号

本院于2018年7月6日裁定受理温州巽山智业投资
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于2018年7月30日决定由浙江
海昌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组，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的严
凌振为清算组负责人。温州巽山智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
人申报地址：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温州市车站大道神力
大 厦 主 楼 7 楼 ，联 系 人 ：金 锐 鹏 ，联 系 号 码 ：
0577-55577355，18106736536）。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3473号

胡进兴、温州钰龙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爱
华与被告胡进兴、温州钰龙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3473号简易
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11月15日15:30在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1829号

夏黄燕、吴昌源：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303民18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897号

温州滨江创业服务社：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臻龙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滨江创业服务社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
1897号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
院定于2018年11月12日9:00在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苏晨的申请，于2018年7月24日作
出（2018）浙0304破申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金
陆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27日指
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管
理人。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登记股东章智明、章洪应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陈瑶、范丰盛，联系号码：15988720710、
13858822107、0577-56891987。地址：温州市市府路新
益大厦A幢8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
料。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5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上午9时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258号

谷金矿：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森艾鞋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谷金矿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下午15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260号

陈铁良：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森艾鞋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铁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2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季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季
蒙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季蒙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
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飞达包装有限公司的同
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7月24日裁定受理
季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1日指定瑞安
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季蒙公司管理人。

因季蒙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林建敏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季蒙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季蒙公司的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季蒙公司的债务承担清
偿责任。

季蒙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5日前，向管
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安阳
街道安福路28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吴立平
（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季蒙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8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季蒙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09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瑞宏金属冷挤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宏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瑞宏
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同意后，
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6月19日
裁定受理瑞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7
月10日，本院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为瑞
宏公司管理人。瑞宏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
年9月7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瑞安市时代大厦A座（瑞安市总工会）
四楼；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杨意
（0577-66807835、15167705000）、林 笑 笑
（0577-66811700、13758778376）]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瑞宏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瑞宏公司应在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

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
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9月12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瑞宏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287号

陈志浩、余琼瑶、阮贤杰：本院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陈志浩、余琼瑶、阮贤
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1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18号

李建伟、郑小前：本院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李建伟、郑小前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民初151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光池：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倪鹏、倪庆从、倪庆壮、陈光池、卓成坤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82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勇、吴乐敏：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勇、吴乐敏、周乒乒、周强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82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486号

沈彬霞、徐君、纪红妹：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军诉被告
沈彬霞、徐君、纪红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411民初14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078号

王雪华：本院受理原告孙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1
月15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和正道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和正道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和正道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和正道资产管
理温州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和正道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和正道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和正道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5501029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2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5月31日）

本金

3,925,339.42

12,350,546.35

16,275,885.77

欠息

2,827,553.27

5,394,603.68

8,222,156.95

抵押、担保人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正建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陈柏勋、陈德星、刘祥玉、陈淑慧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楠江集团有限公司、陈柏勋、陈德星、刘祥玉、陈淑慧

浦江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
裁定受理浙江省浦江金雁工艺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726000000339）（以下简称“金
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月
11 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为金雁公
司的管理人。

金雁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经浦江县人民法院公告通知，未

向管理人移交金雁公司的证照及印章，故
金雁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批准证
书、海关注册证、外汇登记证、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视为遗失
并作废，特此声明。
浙江省浦江金雁工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遗
失
声
明

因本所拟成为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
务所，故决定停办浙江金众（舟山）律师事
务 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
31330000MD007252XG），同时本所将依法
成立清算组对浙江金众（舟山）律师事务所
进行清算，清算组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区临城街道翁山路416号中浪国际大厦C
座 1803 室 ，联 系 人 ：高 亚 进 ，电 话 ：
0580-2188092，并在清算完成后办理注销
手续。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律所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责任
自负。

浙江金众律师事务所
2018年8月3日

注销公告

浦江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
裁定受理浙江浦江泛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726000001325）（以下简称“泛
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月
11 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为泛亚公
司的管理人。

泛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经浦江县人民法院公告通知，未

向管理人移交泛亚公司的证照及印章，故
泛亚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批准证
书、海关注册证、外汇登记证、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视为遗失
并作废，特此声明。
浙江浦江泛亚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遗
失
声
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天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天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天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详见下表）

杭州天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天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天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 8月3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宁波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通立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2016年（镇海）字00002号、2016年（镇海）
字00596号、2016年（镇海）字00683号

2016年（余姚）字00493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
年4月 25日）单位：元

12,000,000.00

15,000,000.00

利息（暂计至2017年
4月25日）单位：元

56,103.97

237,581.79

费用（暂计至2017年
4月25日）单位：元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宁波市镇海区黑利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吉隆进出口
有限公司、刘平

余姚市通立灯具有限公司、胡伯军、张金芬

担保合同号

2013年镇海（保）字0105号、2013年镇海（抵）字0003号

2014年余姚（抵）字0306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截至2018年7月19日，该债权资产未偿
本息合计10083.77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
州市，该债权由浙江金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黄
河、郑克群提供保证，债务人名下位于杭州云栖
小镇转塘科技园区管委会南边在建工程，黄河、
郑克群名下位于余杭区闲林街道浪漫和山花园
南屏苑32幢房产提供抵押，债务人名下纸币鉴
别仪图像采集处理方法及装置等四项专利，黄
河、郑克群名下方泰电器100%股权提供质押。
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沈阳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1373、

0571-8501109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

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3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
cn 。”

资产处置公告


